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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后建筑工程计价方法及依据反思

【摘要】2016年5月，建筑行业普遍实施增值税后，工程承发包合同双方就工程价格问题产生大量纠

纷，集中体现在工程价格不变或微增的情况下，企业税负更加严重，但国家税务部门实际征收的税额并

未增加。产生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建设主管部门增值税计价规则调整文件存在缺陷。根据价格理论，

系统论证现有计价规则数学模型的可证伪性，揭示增值税下建设工程价格的重要约束条件是建筑企业

税务管理水平。在此基础上，引入税务管理水平指标，用来制定符合增值税政策的计价规则。并以郑州市

住房与建设委员会定额站收集实际项目的结算数据，计算“营改增”前后项目收入与缴纳税额均不变情

况下，建筑企业的税务管理水平的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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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6年 3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

了《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财税［2016］36号），确定建筑业与房地产业、金融

业正式实施增值税的税率及实施细则，给出建筑业

增值税税率为 11%，并要求 2016年 5月 1日起在全

国范围内正式实施。对此学者们就营业税与增值税

下税款差异、“营改增”实施要点已进行了大量研究，

但对建筑工程价格计算方法及依据研究较少。具有

代表性的观点是钱承浩（2013）提出的计价模型，“工

程造价=不含进项税的税前造价+（不含进项税税前

造价）×增值税税率”。基于该数学模型，2016年4月，

全国各省市建设主管部门相继出台增值税下工程计

价规则的调整方法。这些文件出台后，建筑市场合同

双方就计价问题发生激烈争执，并成为近期我国建

筑市场上的普遍问题。争议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两

点：一是按现有计价文件，招标控制价编制、合同价

款确定，与营业税下相比，应缴纳税额所占比例剧

增，实际收入降低，商务谈判陷入僵局，企业无法完

成建筑成本核算。二是国家实际税收降低，增值税

下，材料裸价表示建筑企业取得的工程价款中，不含

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部分费用，理论上“支持”建筑企

业购买材料时，无需按照含税材料价支付价款，实际

却不是如此，完全违背了国家在建筑业征收增值税

的初衷。由此出现大量工程合同不能签订或双方仍

按营业税下预测价格签订的情况，导致我国基本建

设项目的“营改增”进展缓慢。

作者根据郑州市住房与建设委员会定额站

2015年 146组测定增值税相关数据，剔除合同中由

于材料购买归属及价差问题产生的差异，剩余 111
项有效数据。通过比较《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

于我省建筑业“营改增”后计价依据调整的意见》（豫

建设标［2016］24号）出台前后的利税前造价、工程

造价、实缴税务的差异，揭示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及

当前计价规则和理论依据的系统缺陷。在此基础上

展开研究分析，论证增值税下，影响工程造价的核心

因素是企业税务管理水平。

二、问题提出

为方便探讨，根据建筑工程造价组成，令 v=A+
B+T，其中：v为工程造价；A为不产生进项税款成本

组成项总额，如利润、规费等；B为能够产生进项税

款成本组成项总额，如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管

理费、安全文明施工费等。令Pi为组成B中能收取进

项税抵扣款的所有项目，如购买钢筋、水泥、施工机具

等，tti为与Pi对应的税率，如钢筋税率为 17%，即B=

∑
i = 1

n
Pi ，产生进项税 tti×Pi/（1+tti）；T为建筑企业

应税服务或劳务需缴纳的税款，为建筑企业执行的

∑
i = 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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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营业税税率3%，增值税税率为11%，T0为销项

税额，T1为进项税额。

进一步分析增值税下建设工建价格，根据各地

市增值税工程计价调整文件数学公式：

建安造价=（利税前费用-进项税额）+（利税前

费用-进项税额）×11%
v=A+B+T=（A+B-T1）+（A+B-T1）×tti
其中：

×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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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tt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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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Pi

1 + tti

按上述公式，比较增值税调整文件出台前后建

筑企业税前价款、实际缴纳税额及工程价格，出现以

下结果：

第一，针对同一项工程，建筑企业扣除缴纳的税

金后合同价款收入减少，营业税下为A+B，“营改

增”后为A+B-T1；普遍认为由于建筑企业在增值税

下，进项税额抵扣可以作为建筑企业收入的一部分，

因此在建筑产品定价中将该部分费用扣除。实际操

作中，若合同价款中不含成本支出时发生的进项税

额，就无法在后期进行进项税额抵扣。企业在执行合

同期间，需支付包含税金的人工、材料、机械等全部

费用，但在工程计价时，将该部分进项税额扣除，不

符合商品交易逻辑。所以增值税下计价调整规则中，

利税前费用扣除理论进项税额具有明显的原则性错

误。第二，建筑企业实际缴纳税金增加，增值税下实

际缴纳税金T=T0（销项税额）-T1（进项税额），由于

T1=0（计价时使用的是材料“裸价”），即建筑企业实

际缴纳税金T=T0（销项税额）。征收增值税的意义

在于产品流转过程中，该产品从最初产生到消耗过

程，产生的流转税是一定的，通过加强各个流转环节

管理降低税负。按建设主管部门出台的政策，整个建

筑产品生产过程中，仅由施工企业承担所有流转的

税负，其上游企业不需承担税负。建筑企业在购买原

料、租赁设备等活动中更倾向于祼价（不含进项税

额）交易。从税务部门纳税角度，不但没有增加税收

（见后文分析），反而降低。按此发展，增值税在建筑

行业中甚至无法完成税务流转功能。第三，根据现有

计价规则，建筑工程价格受到项目材料费与人工费

比例约束，价格发生动态变化，易发生合同缺陷。

表 1是根据 111项实际有效数据计算的工程结

算数据。其中：v1是按增值税计价规则计算工程价

格；v2是按营业税计价规则测算工程价格；按增值税

下的计价规则，材料费与人工费比率是影响工程价

格的主要因素，为方便探讨，引入β作为各项目材料

费与人工费比率。表中测算数据时间、计价依据（定

额、图纸、内容等）、承包方式等均不变，仅税收计算

一项改变，比较“营改增”前后价格变化。

结果表明：人力、材料、机具消耗及其他资源消

耗（措施费、管理费、利润）在工程内容组成、依据定

额、价格信息等外在条件全部相同情况下，仅计价方

法变化会导致工程价格变化。同一产品，在原料消耗

不变的情况下，β值越大，工程价格越低，充分反映

增值税下计价方法的缺陷。

上述问题充分反映，现有增值税下建设工程产

品的计价方法出现系统性失误。探讨上述缺陷形成

原因及误区，首先要分析工程造价特点及形成过程。

三、增值税下建筑工程产品价格的特点与计算

方法

1. 建筑产品价格特点与工程计价规则功能。与

其他产品相比，建筑工程产品价格特征具有单一性、

大额性、时效性、动态性。单一性表示建筑产品必定

是一个产品一个价格，同样的建筑产品由于地理条

件、质量目标、管理人员、时间等不同，其价格也有所

不同。大额性体现在建筑产品涉及金额巨大，动辄上

亿元或几十亿元；时效性是指建筑产品价格随着时

间变化而不断改变，同一个工程在不同时期、不同建

设阶段价格也不同；动态性是指建筑产品价格是在

一定约束条件下的动态值。建筑产品价格需通过招

投标、合同谈判等确定，还可能因工程变更、竣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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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tti 项目类型

建筑工程

道路雨污
水工程

安装工程

园林工程

轨道、桥梁

样本
工程
个数

31个

28个

40个

8个

4个

β

1.7~2.4

1.9~3.0

0.8~1.5
1.2~1.9
1.3~1.8

∆ =（v1-v2）/v1

<-10%

0

16个

0
0
0

-3%~
-10%
4个

12个

15个

0
0

-3%~
3%

12个

0

11个

8个

4个

3%~
10%
15个

0

24个

0
0

表 1 “营改增”前后工程价格差异及
进项税率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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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等因素而发生变化，逐渐形成最终价格。建筑行业

全面征收增值税后，建筑产品大额性与动态性更加

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支出成本时产生的进项

税抵扣额度占建筑企业总收益相当大比重。样本数

据中，仅以项目材料费、人工费、施工机具使用费测

算的理论可抵扣进项税额能占工程税前造价的 5%
~ 13%，与建筑企业平均利润7%相比，进项税额抵扣

是建筑企业收益的重要来源之一。二是增值税下，建

筑产品价格具有动态性，不但受到工作内容、时间、

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的影响，还受到建筑企业管理

水平与管理制度制约。

工程计价规则不仅贯穿整个建设工程价格确定

过程，而且是实行经济核算的必要依据，还是预测、

优化、计算、分析等多种活动的依据，通常由建设主

管部门发布。另外，它也是工程合同双方能够顺利进

行价款计算及谈判的基础。造价管理在我国起步较

晚，大部分造价人员提到的工程造价指施工图完成

后，以约定的工程内容（工程量清单、合同约定、招标

文件等）、约定的时间、指定的管理水平（定额或企业

定额）为约束条件计算的工程价格。地方行业主管部

门依据本地的平均生产力水平，编制代表当地生产

力发展水平的工程定额。增值税与营业税相比，其他

条件相同情况下，由于成本支出与组成不发生变化，

企业在扣除实际缴纳税金后，计价规则首先要保证

“营改增”前后利税前价格不变。根据上文分析，现有

计价规则根本无法满足该项基本要求。

2. 增值税下计算建筑工程产品价格的方法。依

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和《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增值税计算方法：应纳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其中，销项税额=销售额×税率，销售额为纳税人除

缴纳销项税额外，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向购买方

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要求产品销售方在开

具销售发票时，直接扣除销项税额，重复收税的部分

以进项税额抵扣方式进行返还。进项税主要指企业

在购买原材料、机械等时，所支付的税金。根据税法

规定计算方法，对建筑企业来说，销售额部分应为合

同价款中扣除上缴销项税额后的全部价款，包括支

出成本时所发生的一切费用（A+B）。对比 2016年 4
月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出台的增值税调价文件：建筑

产品价格销售额中扣除进项税额抵扣部分为A+B-
T1，而税金却按“利税前裸价收入×增值税税率”处

理，与税法中计算增值税方法有明显冲突。冲突表现

在：税法中增值税计算时，应纳税额=销项税额-进
项税额，采用的方法是，先支付销项税额（有重复征

税部分），然后通过进项税额抵扣的方法，将重复征

税部分以抵扣方式归还给企业，从而避免了重复计

税。建设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规则中，却仍采用营业

税计算方法，用不含进项税额的销售额乘以税率，成

本均为“裸价”。然而，进项税额抵扣是税务部门依据

企业交税情况扣除的，不应在合同交易双方中，从买

方价款中扣除。因为建筑企业在建筑产品价款收入

中，未获得成本支出进项税额抵扣部分。上游企业更

倾向购买无税产品（价格更便宜，资金垫付更少）。国

家正常税收减少，对于处在流转中的建筑工程产品

来说，其应缴纳税额为T0-T1=（A+B）×ti-T1，国家

正常税收减少，减少的额度为T1×ti。显然，建筑企业

增加的税负，税务部门减少的税收均在建筑产品流

传过程中，由偷税、漏税企业占取。

3. 从业人员对建筑行业工程价格的认识误区。

关于增值税下的建筑工程价格问题，并未引起学者

重视，大部分文献仅由实际工程造价人员进行“营改

增”前后税金测算。钱承浩（2013）系统地研究了增值

税下工程造价问题，其结论也基本被建设主管部门

采纳，是各省市建设主管部门发布增值税下工程造

价文件调整依据。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均表明，相关专

家与专业人员对增值税下的工程价格计价有很大的

误区，其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钱承浩（2013）对建筑工程造价静态值形成的条

件理解偏颇。工程造价静态值或代数值形成的约束

条件是确定的工作内容、组成部分时点价格、确定的

管理水平。如：同样工程内容和建造时间，招标控制

价是依据社会平均生产力管理水平编制、投标价是

依据先进企业管理水平编制，依据我国造价管理制

度，招标控制价格应大于投标报价。工程管理过程

中，建筑工程合同双方均以双方约定的工作内容、信

息价和代表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的定额作为计算价

格的依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价格预测、合同谈判、

结算等。由于从业人员习惯在双方约定工作内容、时

间基础上以定额作为依据，即主观认为建安造价是

静态值。如钱承浩（2013）提出，“建筑工程造价=利
税前收入+税金，营业税下是静值”，并在此基础上

推导增值税下工程造价后续公式，“建筑工程造价=
利税前收入+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增值税下是动态

值”，其给出的理由是建筑企业的管理水平不同，其

进项税额抵扣值亦不相同。按照建筑产品价格的特

性，实际上，“建筑工程造价=利税前收入+税金，营

业税下也是动态值”，因为同样要有约束条件，该公

式才能得出绝对静态的代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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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承浩对建筑工程价格理解的偏颇，导致其后

续理论模型的推导具有可证伪性。①建筑工程造价

成为“静态值”的必要条件是确定的工作内容、确定

的时间点、确定的管理水平，与征收的税种无关。

②定额是一定生产力水平下建筑工程人材机械的

消耗分析后的价格，当时点与工程内容确定后，即工

程所消耗人工、材料及机械损耗等成本分项内容确

定后，无论何种税种，均不应影响其税前造价。按现

有计价规则，即使同一建筑产品，在工程内容、时间、

定额等条件确定后，因承包方式等不同也会导致价

格随着材料与人工费比率的变化而变化，具有不合

理性。③在销售额中抵扣进项税额，混淆建设工程价

格含义。④制定工程计价规则的目的是确定建筑产

品的平均价格，不仅如此，它的各组成部分暗含法律

法规对工程不同阶段的权责利的要求。例如税前造

价，对建筑企业来说，是其作为合同价款中，扣除缴

纳税费后的实际收入，包括项目成本支出部分（含税

材料费、机械费、人工费等）、利润、规费等。按我国工

程造价管理规定，建筑企业在完成中期价款结算阶

段，最高获得 90%价款（市场常用为 75% ~ 85%），进

项税额收入占总收入的 10%，将其提前在合同价款

中扣掉，对建筑企业来说，收取的销售额由于不够支

付成本支出，需设置更多其他支付条件进行补偿，人

为地造成建筑企业合同谈判与工程管理中资金使用

的困难。

综上所述，制定合理的工程计价规则，分析增值

税下建筑产品价格组成特征是编制工程计价规则的

首要任务。

四、制定增值税下计价规则的方法

1. 增值税下建筑产品进项税收入分析。从建筑

企业角度，产品价格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建筑产品

利税前收入，另一部分是应缴纳税收收入。按照《建

筑业进项税抵扣手册》，建筑企业进项税额主要来源

有两类：第一类是企业成本支出，如固定资产支出、

大型机械设备购入、经营支出等；第二类是项目成本

支出：构成项目材料费、管理费、安全文明施工费等。

由于很难将企业成本支出分摊至项目费用，作者只

能测算项目支出内容，作为进项税额抵扣的理论数

据。营业税下，建筑企业与项目管理者通常仅提取管

理费作为承包合同成立条件。项目经理上交管理费

后，对项目自主管理、自负营亏；增值税下，若建筑企

业与项目管理部仍维持上述承包条件，由于不能获

得第一类进项税额抵扣收入，对项目负责人来说，其

获得收益将大大减少，项目风险加大。因此增值税

下，进项税抵扣额度的波动性不仅受到项目管理水

平制约，还与企业建立税务管理制度、项目负责人与

企业合作方式有关。营业税下，企业将从项目承包中

提取管理费，用于企业各项开支，包括固定资产投

入、机械设备购置、公司日常开支，这一部分内容与

项目管理层关系不大，项目成本支出与企业税务管

理机制相关性非常小。增值税下，项目成本支出与企

业成本支出均能获得进项税额，两者都是建筑企业

收入的重要会计核算项。项目负责人与企业之间如

何进行价格约定，亟待企业建立有效的项目承包责

任制，厘清项目会计与企业会计、项目造价人员之

间的责权关系。同时，项目合同价款收入扣除税金

后会发生低于项目成本支出的可能性。例如，可以

预测材料预付款及业主保函种类及支付形式将成

为合同双方关于价格方面谈判重点。因此增值税下

建筑业工程造价成为静态值约束条件，除工程内容、

时间、生产力水平外，还与建筑企业税务管理水平相

关，建筑企业管理制度与管理水平成为影响价格的重

要条件。

2. 增值税下工程计价规则模型。增值税意义在

于促进我国市场的良性发展、避免企业重复纳税，促

进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建筑企业的进项税额抵扣组

成部分测算非常复杂，它包括由实体项目产生的材

料费、安全文明施工费、管理费等，还包括企业发生

的固定资产投资费用、机具投入费用、员工培训、经

营费用等。即使现有测算数据仅限于实体项目产生

的组成部分如材料费、管理费、安全文明施工费等，

每个项目进项税额理论上占工程价格 5% ~ 12%（来

自郑州市住房与建设委员会定额站数据），大于或持

平建筑企业理想利润7%。在能定量测算的是构成工

程实体项目的成本支出（按定额分析）部分，不容易

定量测算的条件是企业取得进项税额抵扣的部分。

本文引进建筑企业税务管理水平α，作为企业获得

进项税额抵扣系数，该系数受企业税务制度、企业管

理水平、建筑市场环境、项目部税务管理水平制约。

该系数数学意义：在 0 ~ 1之间，表示进项税额抵扣

部分仅限于构成工程实体的支出部分；大于 1表示

进项税额抵扣部分还包括非实体支出或企业固定资

产投资支出部分。

增值税下，每个工程项目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

分是v，即工程合同价款收入；另一部分是（tti× Pi）/

（1+tti），即可抵扣进项税额部分，引入税务管理水平

α后，假设对某个建设项目，建筑企业实际能得到进

∑
i = 1

n



项税额抵扣是（α×tti× Pi）/（1+tti）。

根据建筑工程造价组成，计价模型表述如下：

v=（A+B）+（A+B）×tti- （5）

v表示某个项目的工程造价，（tti× Pi）/（1+tti）

表示某个项目成本支出后，所能取得全部进项税额

抵扣部分的理论值，不包括建筑企业对固定资产及

设备投资取得的进项税额抵扣部分，（α×tti× Pi）/

（1+tti）表示建筑企业实际得到的进项税额抵扣

部分。

设某工程合同价款 1000万元，为完成该任务，

项目部支出构成工程实体的成本由材料费、安全文

明施工费、管理费等组成，共计800万元。经测算，这

些成本支出后，取得的可抵扣进项税额最大值为96
万元，将该项目的实际收入、缴纳税金与营业税下的

收入持平的管理水平α作为临界值，则：1000×（3%/
1-3%）=1000+111-96×α，推出α=71%。即当公司进

项税务管理水平高于 71%，建筑企业能够得到比营

业税下更高的利润；低于71%,企业实际收入会低于

在营业税下的实际收入。

α值对建筑企业的实际收入敏感性分析如下图

所示，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随着管理水平α的提

高，进项税额越高，建筑企业实际纳税额越低，企业

获得收入越大，越能在竞争中体现优势。建筑企业

要想提高收入，只能加快企业税务制度的建立、提

高管理水平、加强项目部税务管理等，完成建筑企

业供给侧改革。与我国建筑业全面“营改增”初衷

一致。

3. 建筑企业税务管理水平测算。下面以样本工

程项目实际结算数据为例，将建筑企业“营改增”前

后的收益、税收全部相同情况下计算的α值作为临

界值，测算结果见表 2。测算中，为避免不同测算方

对结果的影响，仅抽取均由建筑施工企业提供的41
项结算数据，α临界值测定结果如下：

结果表明：1 ~ 20项雨污水工程、土建工程等的

α平均值约为 90%。完成此类项目，建筑企业需要获

得实体项目最大理论进项税额的 90%左右，才能达

到和营业税下相同的收入与税金。21 ~ 31项均为安

装工程、装修工程，α平均值约为65%，即完成此类项

目，建筑企业仅需要获得实体项目最大理论进项税

额的65%，就能达到和营业税下相同的收入与税金。

产生该结果的原因是在样本项目中，雨污水工程、土

建工程等工程，由施工方购买的建筑结构材料较多，

企业需花更多的精力来管理资金使用与回收情况，

对建筑企业管理水平要求较高。园林、安装工程，由

企业购买的材料较少，进项税额抵扣亦少，其管理水

平要求较低。上述测算中，仅一项α值超过1，说明其

仅需管理好实体支出的成本，就能达到营业税下相

同的收入与税收水平，若建筑企业改善自身管理水

平，其进项税额增长空间非常高，建筑企业有效降低

税负预期目标完全能够达到。

五、结论

增值税下的建筑工程价格是动态指标，其约束

条件除工程内容、时间、生产力水平外，还有项目特

征、企业与项目部财务管理水平等。建筑企业税务管

理水平是决定企业收益的重要因素，建筑企业应尽

快加强企业内部财务管理、重新设定企业与项目部

之间责权利关系。

若不尽快修订现有增值税下的调价文件，增值

税在建筑行业逐步丧失流转功能，必然会引起建筑

市场交易的混乱，阻碍增值税制在建筑企业的推行。

本文不仅系统地论证现有计价规则存在缺陷，

还为建设管理部门提供工程计价政策理论依据及相

关定额测定方法。对建筑企业征收增值税，不但能够

积极促进建筑企业提高管理水平，降低税负，还能有

效地促进企业供给侧改革。合理的工程计价规则不

仅有效引导我国建设市场规范管理、专业化管理的

提升，还能够促进增值税在建筑行业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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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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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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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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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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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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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工程项目名称及类型

龙湖外环路工程道路污水

郑东新区白佛路道路工程

郑东新区潭南街道路工程

龙湖外环路污水工程

西站路道路雨污水工程

龙湖外环路雨水工程

西站路道路雨水工程

京广路道路工程

京广路污水工程

京广路压力管道管程

京广路雨水工程

梧桐新语 7#A楼建筑工程

郑东新区某安置区工程地下建筑工程

上街区公共卫生综合楼建筑工程

龙湖外环路跨北引水渠桥梁工程

森林公园桥梁工程

农业路第三标段桥梁工程

北三环跨如意运河桥工程

北三环-连霍高速桥梁工程

京广路互通立交工程二标段

郑州市某安置区建设工程9#楼—电气

郑州市某安置区建设工程9#楼—给排水

郑州市某安置区建设工程9#楼—火灾报警

郑州市某安置区建设工程9#楼—弱电

郑州市某安置区建设工程9#楼—通风排烟

郑州市某安置区建设工程9#楼—消防水

郑汴路项目一期办公楼电气

郑汴路项目一期给排水工程

某生态廊道BT项目绿化工程

某生态廊道BT项目绿化工程

某文化公园景观工程

某商业办公营业楼—装饰工程

郑州市某医院康复中心装修

郑东新区安置区工程—装饰

梧桐新语7#A—装饰装修

金水路下穿隧道工程

京广路三标（隧道）

城郊铁路06标（三街站）

城郊铁路06标（四路站）

城郊铁路06标（三四区间）

A+B

3491.15
2799.75
602.21
842.22
69.85

799.21
361.92
469.89
65.81
23.59
54.98

1850.64
327.63
822.79

5213.39
799.94

22535.40
7029.76
8319.97
9199.64
456.58
112.32
29.44
78.16
26.62
38.13

1024.98
104.40

2583.30
487.67

2487.70
1443.87

31.60
703.20
595.13

13353.19
6831.11
9235.91
9229.60

10603.18

（A+B）×tti
营业税额

121.39
97.35
20.94
29.28
2.43

27.79
12.58
16.34
2.29
0.82
1.91

64.35
11.39
28.61

181.27
27.81

783.56
244.42
289.29
319.87
15.88
3.91
1.02
2.72
0.93
1.33

35.64
3.63

89.82
16.96
86.50
50.20
1.10

24.45
20.69

464.29
237.52
321.13
320.91
368.67

（A+B）×tti
销项税额

384.03
307.97
66.24
92.64
7.68

87.91
39.81
51.69
7.24
2.59
6.05

203.57
36.04
90.51

573.47
87.99

2478.89
773.27
915.20

1011.96
50.22
12.36
3.24
8.60
2.93
4.19

112.75
11.48

284.16
53.64

273.65
158.83

3.48
77.35
65.46

1468.85
751.42

1015.95
1015.26
1166.35

276.25
233.14
50.68
79.40
6.12

73.14
36.22
49.12
6.62
3.34
4.16

161.09
30.47
77.14

413.45
71.60

2143.92
688.18
853.03
858.24
49.77
12.36
2.80
7.82
3.29
4.17

128.50
12.72

286.84
46.42

259.54
190.99

3.08
77.62
43.68

1352.20
652.82

1000.24
1076.44
1176.81

α

95.07%
90.34%
89.39%
79.80%
85.84%
82.21%
75.18%
71.96%
74.82%
53.10%
99.39%
86.42%
80.90%
80.24%
94.86%
84.05%
79.08%
76.85%
73.37%
80.64%
69.02%
68.38%
79.01%
75.15%
60.95%
68.72%
60.00%
61.75%
67.75%
79.04%
72.11%
56.87%
77.19%
68.15%
102.51%
74.29%
78.72%
69.47%
64.50%
67.78%

tti ×∑
i = 1

n
Pi

1 + tti 可抵

扣进项税额

表 2 “营改增”前后相同收益与税收不变情况下α临界值测定


